
2009 年 5 月 22 日永丰县城建局的回复： 

2.1 楼道电气线路：由供电和电信部门按规范安装线路，电路开关、线材、灯等有合格证。工程技术资料上可查。 

《住宅设计规范》GB50096-1999（2003 版）6.6.2 建筑设备管线的设计,应相对集中.布置紧凑,合理占用空间,宜为住

户进行装修留有灵活性.每套住宅宜集中设置布线箱,对有线电视,通信,网络,安全监控等线路集中布线. 

 

2.2 排水管道：排水管经现场检查，责成开发商接长排水管排入市政排水管道，开发商正在进行整改。 

2.3 给水管道：由于水压不够的原因，现县城供水管网正在进行改造。 

2.4 排污管道：楼顶排污管道不符合规范要求，施工单位按规定加高到 1.5 米以上正在进行整改，楼底的化粪池的

井盖具有合格证 

2.5 消防管道和设计：有消防大队的验收合格证。 

2.6 墙面：施工单位对墙壁重新进行粉刷，正在进行整改。 

2.7 楼层结构：楼顶漏水和渗水已反工，整改好。楼道的墙体都有好多长长的裂口，是由于温差原因。 

2.8 安全：业主没有实行物业管理。 

2.9 卫生：业主没有实行物业管理 

2.10 绿化：三楼楼面设计的是储物间没有绿化。 

2.11 门窗：门窗材料是合格材料，制作方面存在隐患，责成施工单位重新进行制作。 

2.12 大楼地面：施工设备已搬走。 

2.13 阳台：阳台栏杆重新进行油漆，正在进行整改。 

2.14 市政花园是永丰人民的通俗叫法，不是小区。 

2.15 私人占用公摊面积 

 

 

  1.楼层结构： 

《民用建筑设计通则》GB50352-2005   3.2.1 民用建筑按地上层数或高度分类划分应符合下列规定: 

   1.住宅建筑按层数分类:一层至三层为低层住宅,四层至六层为多层住宅,七层至九层为中高层住宅,十层及十层以

上为高层住宅; 

       2.除住宅建筑之外的民用建筑高度不大于 24m 者为单层和多层建筑,大于 24m 者为高层建筑(不包括建筑高

度大于 24m 的单层公共建筑); 

       3.建筑高度大于 100m 的民用建筑为超高层建筑. 

           注:本条建筑层数和建筑高度计算符合防火规范的有关规定. 

3.3.1 建筑气候分区对建筑的基本要求应符合表 3.3.1 规定,中国建筑气候区划图见附录 A. 我们属于夏热冬冷地区,1

建筑物必须满足夏季防热,遮阳,通风降温要求,冬季应兼顾防寒..2.建筑物应防雨,防潮,防洪,防雷电.P 1-5 至 1-6 页 

6.9.2 外墙应根据地区气候和建筑要求,采取保温,隔热和防潮等措施. 

 

《住宅建筑规范》GB50368-2005 条文说明 

3.2.1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293 号)第二十七条规定:设计文件中选用的材料配件,设备,应当注

明其规格,型号,性能等技术指标,其质量要求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本条此对住宅建设采用的材料和设备提出了

要求. 

3.2.3 当需要对住宅建筑拆改结构构件或加层改造时,应经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检测,设计单位签定,校核后方可实施,

以确保结构安全. 

6.1.4 本条根据国家标准<建筑结构可靠度设计统一标准>(GB50068-2001)的有关规定制定. 

6.2.1 结构材料性能直接涉及到结构的可靠性.(材料的物理,力学性和耐久性能等,应符合国家现行的有关标准规定,并

满足设计要求) 

7.3.1 防止渗漏是住宅建筑屋面,外墙,外窗的基本要求.为防止渗漏,在设计,施工,使用阶段均应采取相应措施. 

 

《住宅设计规范》GB50096-1999（2003 版） 

4.1.6 七层及以上住宅或住户入口层楼面距室外设计地面的高度超过 16m 以上的住宅必须设置电梯. 

4.2.4 住宅的公共出入口处应有识别标志;可按户设置信报箱.高层住宅的公共出入口应设门厅,管理室及信报间. 

5.2.1 住宅应保证室内基本的热环境质量,采取冬季保温和夏季隔热,防热以及节约采暖和空调能耗的措施. 



5.2.2.严寒,寒冷地区住宅的节能设计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民用建筑节能设计标准(采暖居住建筑部分)》(JGJ26)的有

关规定,其中建筑体型系数宜控制在 0.30 及以下. 

5.2.3 寒冷,夏热冬暖地区,住宅建筑的西向居住空间朝西外窗均采取遮阳措施;屋顶和西向外墙应采取隔热措施. 

 

 

 

  2．门窗： 

《民用建筑设计通则》JGJ37-87  4.2.4 栏杆,凡阳台,外廊,室内回廊,内天井,上人屋及室外楼梯等临空外应设置防护栏

杆,并应符合下列规定:`一.栏杆应以坚回,耐久的材料制作,并能承荷载规范规定的水平荷载;P13 页 

二.栏杆高度不应小于 1.05m,高层建筑的栏杆高度应再适当提高,但不宜超过 1.20m,（按标准我们的是 1.10m） 

三.栏杆离楼面或屋面 0.10m 高度内不应有留空. 

四.有儿童活动的场所,栏杆应采用不易攀登的构造. 

4.5.2 窗,窗台低于 0.80m 时,应采取防护措施. P14 页 

《住宅建筑规范》BG50368-2005  5.1.5 外窗窗台距楼面,地面的净高低于 0.90 时,应有防护设施.六层及六层以下住

宅的阳台栏杆净高不应低于 1.05m,七层及七层以上住宅的阳台栏杆净高不应低于 1.10m.阳台栏杆应有防护措施.防

护栏杆的垂直杆件间净距不应大于 0.11m. 

 

《夏热冬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GJ 134-2001,J 116-2001 

4.0.7 建筑物 1-6 层的外窗及阳台的气密性等级,不应低于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外窗空气渗透性能分级及其检测方法》

GB7107 规定的Ⅲ级;7 层及 7 层以上的外窗及阳台的气密性等级,不应低于该标准规定的Ⅱ级. 

 

 

 

  3．绿化：（三楼的储物间是违规建筑） 

《住宅建筑规范》BG50368-2005 

4..4.1 新区绿地率不应低于 30%. 

4.4.2.公共绿地总指标不应少于 1 平米/人. 

《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GB50180-96（2002 年版） 

7.0.2.3 绿地率:新区建设不应低于 30%;旧区改建不宜低于 25%. 

《江西省城市绿化管理办法》  1998-4-20 

    第九条 新建、改建、扩建工程建设项目，其绿化用地面积与总用地面积比率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一）新建居住区不低于３０％，其中居住小区按居住人口人均不少于１平方米； 

第十二条  原有的建筑容量控制指标已超出规定值的，不得在原有建筑基地范围内进行扩建、加层。基地内原

有建筑的总建筑容量虽未超出规定值，但其扩建（含加层）破坏原有空间结构和环境的亦不能进行建设。 
第十六条  经规划管理部门核定，如高、多层民用建筑底层设架空层用作通道、停车、布置绿化小品、居民休

闲设施等公共用途的，其建筑面积可不计入建筑容积率，但不得围合改作他用或出售、出租。 
 

 

  4．给水管道： 

《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42-2002 

4.1.2 给水管必须采取与管材相适应的管件.生活给水系统所涉及的材料必须达到饮用水卫生标准. 

《住宅建筑规范》GB50368-2005 条文说明 

8.2.3 当市政给水管网的水压,水量不足时,应设置二次供水设施:贮水调节和加压装置.二次供水设施的设置应符合现

行国家标准《二次供水设施卫生规范》GB17051 的要求. 

 

 

  5．楼道电气线路： 

《住宅设计规范》GB50096-1999（2003 版）6.6.2 建筑设备管线的设计,应相对集中.布置紧凑,合理占用空间,宜为住

户进行装修留有灵活性.每套住宅宜集中设置布线箱,对有线电视,通信,网络,安全监控等线路集中布线. 



《住宅设计规范》GB50096-1999（2003 版）条文说明 

6.5.6 住宅设计应考虑电话的普及,为防止住宅的”飞线”和安装电话通信线路临时打洞,本条规定了应预埋管线

到住宅套内和电话终端出线口的最少数量. 
 

  6．排水管道：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BG50015-2003 

3.3.1 居住小区的室外给水系统,其水量应满足小区内全部用水的要求. 

居住小区的室外给水系统,应尽量利用城市市政给水管网的水压直接供水.当市政给水管网的水压,水量不足时,应设

置贮水调节和加压装置. 

3..5.7 室内给水管道不应穿越变配电房,电梯机房,通信机房,大中型计算机房,计算机网络中心,音像房等遇水会损坏

设备和引发事故的房间,并应避免在生产设备上方通过. 

室内给水管道的布置,不得妨碍生产操作,交通运输和建筑物的使用. 

3.5.12 塑料给水管道在室内宜暗设.明设时立管应布置在不易受撞击处,如不能避免时,应在管外加保护措施. 

4.9.14 屋面排水系统应设置雨水斗.不同设计排水流态,排水特征的屋面雨水排水系统应选用相应的雨水斗. 

4.9.27 建筑屋面各汇水范围内,雨水排水立管不宜少于 2 根. 

 

《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42-2002 

3.2.1 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工程所使用的主要材料,成品,半成品,配件,器具和设备必须具有中文质量合格证明文件,

规格,型号及性能检测报告应符合国家技术标准或设计要求.进场时应做检查验收,并经监理工程师核查确认. 

3.3.1 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工程与相关各专业之间,应进行交接质量检难验,并形成记录. 

3.3.2 隐蔽工程应在隐蔽前经验收各方检验合格后,才能隐蔽,并形成记录. 

 

  7．排污管道： 

《民用建筑设计通则》JGJ37-87   4.7.1 建筑物内的公用厕所,盥洗室,浴室符合下列规定:四.楼地面,楼地面沟槽,管道

穿板及楼板接墙处应严密防水,防渗漏.P14 页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BG50015-2003 

4.8.4 化粪池距离地下水取水构筑物不得小于 30m. 

4.8.5 化粪池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化粪池宜设置在接户管的下游端,便于机动车清掏的位置. 

    2 化粪池池外壁距建筑物外墙不宜小于 5m,并不得影响建筑物基础. 

4.8.7 化粪池的构造,应符合下列要求: 

    7 化粪池顶板上应设有人孔和盖板. 

 

  8．消防管道和设施： 

 

  9．墙面,墙体： 

《砌筑砂浆配合比设计规程》JGJ 98-2000 

4.0.3 砌筑砂浆稠度,分层度,试配抗压强度必须同时符合要求. 

《砌体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3-2002 

5.2.1 砖和砂浆的强度等级必须符合设计要求. 

《住宅装饰装修工程施工规范》GB50327-2001 

7.1.2 顶棚抹灰层与基层之间及各抹灰层之间必须粘结牢固,无脱层,空鼓. 

7.1.3 不同材料基体交接处表面的抹灰应采取防止开裂的加强措施. 

7.2.1 抹灰用的水泥宜为硅酸盐水泥,普通硅酸盐水泥,其强度等级不应小于 32.5. 

7.2.3 水泥应有产品合格证书 

7.2.4 抹灰用砂子宜选用中砂,砂子使用前应筛,不得含有杂物. 

7.2.5 抹灰用石灰膏的熟化期不应少于 15d.罩面用磨细石灰粉的熟期不应小于 3d.  

 

 



  10．安全： 

《住宅建筑规范》BG50368-2005 

3.1.3 住宅应具有与其居住人口规模相适应的公共服务设施,道路和公共绿地. 

3.1.12 住宅应采取防止外窗玻璃,外墙装饰及其他附属设施等坠落伤人的措施. 

3.2.1 住宅建设必须采用质量合格并符合要求的材料与设备. 

4..4.1 新区绿地率不应低于 30%. 

4.4.2.公共绿地总指标不应少于 1 平米/人. 

 

 

  11．卫生： 

 

 

  12．大楼地面： 

 

 

  13．阳台： 

《住宅设计规范》GB50096-1999（2003 版） 

3.7.3 低层,多层住宅的阳台栏杆净高不应低于 1.05m,中高层,高层住宅的阳台净高不应低于 1.10m.封闭阳台栏杆也

应满足阳台栏杆净高要求.中高层,高层住宅及寒冷,严寒地区住宅的阳台宜采用实心栏板. 

3.7.4 阳台应设置晾,晒衣物的设施;顶层阳台应设雨罩.各套住宅间毗连的阳台应设分户隔板. 

3.7.5 阳台,雨罩均应做有组织的排水,雨罩应做防水,阳台宜做防水. 

3.9.1 外窗窗台距楼面,地面的净高低于 0.90m 时,应有防护设施,窗外有阳台或平台时可不受此限制.窗台净高或防护

栏杆的高度均应从可踏面起算,保证净高 0.90m. 

 

《住宅设计规范》GB50096-1999（2003 版）条文说明 
1.0.2 不同类型的城市住宅,基本功能及安全,卫生要求是一样的,故本规范适应于全国城市新建,扩建的各种类型

的住宅设计. 
3.7.5 阳台排水处理好坏,直接影响居民生活,实际调查表明,由于阳台及雨罩排水组织不当,造成下层的干扰十分

严重,如上层浇花,冲洗阳台而弄脏下层晾晒的衣物甚至浇淋到他人身上的故事常引发邻里矛盾.阳台是用水较多的地

方,晾衣,浇花均有很多滴水,阳台地面若不做防水处理,阳台裂缝时,容易漏水,对下层住户造成影响.本条规定阳台宜做

防水,阳台的雨罩应做防水. 
3.9.1 没有邻接阳台或平台的外窗窗台,如距地面净高较低,容易发生儿童坠落事故.本条要求当窗台低于 0.9m 时,

采取防护措施. 
 

 

  14．楼道: 

《民用建筑设计通则》JGJ37-87  4.2.1 楼梯:楼梯平台上部及下部过道处的净高不应小于 2m.梯段净高不应小于

2.20m 

 

  15．屋面,楼面: 

《屋面工程质量验收规范》GB50207-2002 

3.0.6 屋面工程所采用的防水,保温隔热材料应有产品合格证和性能检测报告,材料的品种,规格,性能等应符合现行国

家产品标准和设计要求. 

《屋面工程技术规范》GB50345-2004 

3.0.3 屋面工程施工前应通过图纸会审,掌握施工图中的细部构造及有关技术要求;施工单位应编制屋面工程的施工

方案或技术措施. 

3.0.4 在屋面工程施工中,应进行过程控制和质量检查,并有完整的检查记录. 

3.0.5 屋面防水工程应由相应资质的专业队伍进行施工,作业人员应持有当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上岗证. 

3.0.6 屋面工程所采用的防水,保温隔热材料应有产品合格证书和性能检测报告,材料的品种,规格,性能等应符合现行



国家产品标准和设计要求.  

      材料进场后,应按规定抽样复验,提出试验报告,严禁在工程中使用不合格的材料. 

4.1.4 屋面防水设计采用多种材料复合时,耐老化,耐穿刺的防水层应放在最上面,相邻材料之间应具相容性. 

《屋面工程技术规范》GB50345-2004 条文说明 

1.0.2 屋面工程应遵循”材料是基础,设计是前提,施工是关键,管理是保证”的综合治理的原则. 

3.0.4 屋面工程各道工序之间,常常因上道工序存在的问题未解决,而被下道工序所覆盖,给屋面防水留下质量隐患.在

屋面工程施工中,必须按工序,层次进行检查验收,不能全部做完后才进行一次性的检查验收.即在操作人员自检合格

的基础上,进行工序间的交接检查和专职质量人员检查,检查结果应有完整的记录,如发现上道工序质量不合格,必须

进行返工或修补,直至合格后方可进行下道工序. 

3.0.6 屋面工程所采用的防水,保温隔热材料,除有产品合格证和性能检测报告出厂质量证明文件外,还应有当地建设

行政主管部门指定检测单位对该产品本年度抽样检验认证的试验报告,其质量必须符合国家产品标准和设计要求. 

材料进入现场后,施工单位应按规定进行抽样复验,并提出试验报告.抽样数量,检验项目和检验方法,应符合国家产品

标准和本规范的有关规定,抽样复验不合格的材料不得用在工程上. 

3.0.7 根据《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50300-2001 规定,分部工程施工应按工序或分项工程进行验收,构成

分项工程的各检验批应符合相应质量验收标准的规定. 

屋面工程是一个分部工程,包括屋面找平层,屋面保温层,屋面防水层和细部构造等分项工程,施工单位应建立各道工

序的自检,交接检和专职人员检查的”三检”制度,并有完整的检查记录.每道工序完成后,应经建设(监理)单位检查验

收,合格后方可进行下道工序的施工. 

4.1.6 天沟,檐沟,阴阳角,水落口,变形缝等部位,由于构件断面的变化和屋面变形,致使防水层拉伸而断裂,对这些部位

应做防水增强处理. 

 

 

 

  16．私人占用公摊面积: 

《住宅建筑规范》BG50368-2005 

11.0.1 住宅应满足下列条件,方可交付用户使用: 

    1 由建设单位组织设计,施工,工程监理等有关单位进行工程竣工验收,确认合格,取得当地规划,消防,人防等有关

部门的认可文件或准许使用文件;在当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进行备案; 

11.0.2 住宅推行社会化,专业化的物业管理模式,建设单位应在住宅交付使用时,将完整的物业档案移交给物业管理企

业,内容包括: 

     1 竣工总平面图,单体建筑,结构,设备竣工图,配套设施和地下管网工程竣工图,以及相关的其他竣工验收材料; 

     2 设施设备的安装,使用和维护保养等技术资料; 

     3 工程质量保修文件和物业使用说明文件; 

     4 物业管理所必需的其他资料. 

  物业管理企业在服务合同终止时,应将物业档案移交给业主委员会. 

11.0.5 对公共门厅,共公走廊,公共楼梯间,外墙面,屋面等住宅的共用部位,用户不得自行拆改或占用. 

 

  17．市政花园的标识: 


